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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修订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我国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即根据环境影响程度分别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自 1999

年以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首次颁布实施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

类管理名录（试行）》（环发〔1999〕99号）后，先后对名录进行了四

次修订，现行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

令第 33号，以下简称“名录”）由环境保护部于 2015年 4月 9日颁布，

2015年 6月 1日起施行。自名录颁布实施以来，对于规范分类管理、

提高审批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不断推进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优化和改革工作，现对名录再次进行修订、完善。

一、修订依据和必要性

（一）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

为适应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落实吉宁部长在 2016年全

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调整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要求，

落实《“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中“动态调整分类管理

名录”的要求，并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管理改革等工作，对 2015版名录进行完善和修订。使名录更适应目前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形势的变化需求，强化“突出管理重点”

和“科学调整分级分类管理”，提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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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改革、突出管理重点，提高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效能

为适应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形势的变化，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应充分发挥其科学管理的作用，而名录应发挥其在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制度中的基础作用，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调整。突出管理

重点，将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报告表的建设项目作为名录设置和环

境保护管理的重点，强抓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将污染物产生量较大、

污染要素复杂、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环境风险较大的建设项目作为重

点管控目标，对于环境污染和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则予以简化

管理，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等级，提高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效能。

（三）科学优化、合理确定登记表备案管理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已明确指出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

表实行备案管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二条也

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的建设项目进行备案管理。根据目前各地的项目分级管理情况，绝大

部分登记表均在县级环保部门审批。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

审批的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约 20万个，约占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数量的

50%。依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核定适用登记表备案管理的范

围，使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更加科学，提高审批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和

项目建设成本，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四）源头预防，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

衔接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固定污染源的“准生证”，其目的是项目

建设前的污染源头预防，重在事前，也为项目建成后的排污许可提供

污染物排放清单。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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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排污许可制度将成为我国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

度。为提高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效能，实现项目全周期监管要求统一，

名录对于排污许可与环评制度在时间节点、污染排放审批内容等方面

相衔接起到重要纽带作用。同时，名录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

项目类别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更好的促进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和排污许

可制度有效衔接。

（五）简明高效、增强名录的可操作性

名录是支撑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要组成之一。本次修订要

充分发挥名录的作用，即作为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日常审批的工作依据，

成为环境影响评价咨询机构的技术指导，也是公众了解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参与监督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因此，名录修订不但

要做到简单明了，更要具备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二、修订的原则和思路

（一）进一步界定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建设项目”范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发展，应纳入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体系的“建设项目”的范畴也应随之调整，以真正发挥环境影

响评价的功能和作用，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科学管理和效能。

本次名录修订征求了多方意见，并组织专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其中重点界定和明确了应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体系的“建设项目”的

范畴，即在开发建设、运营和退役过程中，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要素发

生变化（包括有利和不利）的开发建设工程。

（二）明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型确定原则

名录的作用和目的是科学、合理的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型。

本次修订在进一步明确“建设项目”和“环境敏感区”的基础上，重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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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和退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程度

为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的原则。其中，编制报告书的原则为：

环境影响要素复杂，污染物种类多、产生量大或毒性大、难降解；对

生态环境影响重大；可能对环境和环境敏感区造成重大影响；可能存

在重大环境风险的建设项目。而且，根据多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

制和审批经验，编制报告书的建设项目通常具备两项或以上的环境要

素需要达到二级评价或以上的评价工作要求，即需要对环境影响进行

较为全面、详细、深入的评价和预测；而对于编制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其环境影响要素简单，环境影响程度和环境风险较小，按照国家规定

的格式编制报告表，若不能说明环境影响，则需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

特点、环境特征，有针对性选择 1~2项环境要素开展专项评价。填报

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一般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对环境影响

进行评价，即不需要对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

测和评估，今后填报登记表类的建设项目也将实行备案管理。

（三）明晰环境影响评价关注的“环境敏感区”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环环评〔2016〕95号），“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法定保护区域的项目，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前提下，不将主管部门意见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的管理思

路，本次名录修订对“环境敏感区”的边界进行了进一步明晰，剥离其

他主管部门负责的内容，将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敏感区作为关注目

标。

2015 年版名录中的环境敏感区主要定义为三大类环境敏感区类

型，本次修订后环境敏感区总体上与前次环境敏感区划定总体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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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优化调整后主要变化为：（一）中的环境敏感区基本不变，（二）

中的减少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地质公园，资源性缺水地区、

富营养化水域”，（三）中减少了“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特殊历史、文化、

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此外，增加“生态保护红线区”作为环境敏

感区。

（四）转变管理方式

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的要求，以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有利管理为目标，坚持实事求是、贴近实际为指导思想，

结合目前国民经济行业的划分，对行业分类进行优化。同时，以对环

境的影响程度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的根本依据，并结合不

同类别的建设项目与敏感区的关系，以及当前的环保治理措施水平等

方面综合考虑，合理调整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填

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范围，使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更加科学，进一步提

高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效率，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五）科学合理优化

一是对行业分类合理、执行中问题较少、各方面意见分歧不大的

建设项目，继续执行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保持名录的相对稳定，有

利于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连贯性。二是对不适应当前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需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结合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新

变化、科学技术新突破和行业管理新规定等，进行科学动态调整，使

其更趋合理。三是考虑到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和生态

环境状况，以及各地方对改善环境质量要求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名录

更加切合实际，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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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纳相关环保主管部门建议

2016年 2月，环境保护部以《关于对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实施

情况进行调查与评估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6〕212号）对各省（区

市）2015年版名录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了跟踪调查，其中包括：（1）

目录中未能涵盖的建设项目类别，以及从未受理、审批过的类别；（2）

名录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疑问类别及其他问题；（3）对于名录修订的

意见和建议。

2016年 10月 10日，再次对环保系统内部进行了征求意见，各地

环保部门均以书面形式进行了反馈。针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的总结和

梳理，把共性问题集中归类，个别意见分析原因，分析所提问题和建

议的合理性，并在修订过程中尽可能的有所体现和调整，使名录更具

可操作性和贴近实际。

各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反馈的意见汇总分类整理后，其中去除其他

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名录内容有关的意见共反馈意见 87项，采

纳了 37项目，部分采纳 18项。其中，未采纳的意见主要包括：（1）

建议部分环境影响评价类别降级处理，如建议淀粉类建设项目降为报

告表（内蒙），井盐建议降为报告表（河南）等，考虑到这些建设项目

存在较大的环境影响，根据名录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原则，名录

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考虑；（2）需要明确、量化部分建设项目规模

限定，如“仓储（不含油库、气库、煤炭储存）”需要明确仓储的规模

（山西）；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由环保部统一界定规模（西藏）；

明确有机涂层使用量（广东）等。考虑到各地地域、环境特点，以及

环境质量保护要求等因素差异较大，难以明确统一的规模，因为未予

采纳；（3）不具普遍性的建议未予考虑，如传统砖瓦制造项目纳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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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表（西藏），明确池塘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吉林）；（4）建

设项目产生的影响应考虑“公众健康”，环境敏感区的范围应与环境影

响评价导则总纲一致，并考虑农村饮用水源等，以及铁路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类别划分的问题等。

三、总体修订情况

2015版名录涵盖项目分为 23个行业、199个项目类别。修订后，

项目类别 177个。项目类别取消 9个、合并 24个为 9个、1项拆分出

2项，明确 7项。与 2015版目录比较，基本与现行名录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保持一致的 131个，占 65.83%；环境影响报告书降为报告表为 11

项，部分报告书降为报告表的为 24项，共 35项，占 17.59%；环境影

响报告表降为登记表的为 8项，部分报告表降为登记表的为 15项，共

23项，占 11.56%；取消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登记表共 3项，占 1.51%；

部分报告表升为报告书和部分登记表升为报告表的分别为 15项和 1

项，共 16项，占 8.04%。修订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数量的变化

情况见附表。

（一）取消的项目类别

本次名录修订重新界定了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建设项目”范

畴，并据此取消了“农田改造项目，农业转基因项目、物种引进项目，

基础地质勘查，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查，森林采伐工程，防沙治沙

工程，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影视拍摄、大型实景演出，一般社区

服务活动”等不属于“建设项目”的 9类项目类别。

（二）基本保持一致的项目类别

基本保持一致的项目类别主要集中在石化化工、煤炭、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医药、轻工、水运及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等行业。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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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主要为，一方面该类项目分类较为合理，执行中问题较少，各

方面意见分歧不大；另一方面从重点行业类别、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程度和环境保护管理角度不宜降级和简化，仅对部分项目具体含义进

一步明确，个别项目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了行业类别。

（三）降低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项目类别

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公路、铁路、非金属矿采选及制品制造、

城市交通设施等。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降级原则主要为，环境影响程

度和影响范围相对较小、环境保护措施也相对成熟、尤其本次修订考

虑的敏感区更有针对性，主要为法定的保护区域，此外地方在执行这

些建设项目过程中，对简化有较为集中的建议。因此，名录修订中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进行适当简化，以适应当前的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的趋势和要求，减少企业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四）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项目类别

本次修订总体以关注环境污染较重的建设项目为原则，针对个别

行业进行了提级调整。如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的采选、冶炼及废渣再

利用，取消原有的规模和敏感区的限定，将新建、扩建全部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考虑到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环境影响，将工艺品制

造和竹藤棕草制品制造中原有采用喷漆工艺的编制报告表，调整为年

用油性漆（含稀释剂）量 10吨及以上的编制报告书；增建 31~99公里

的铁路、新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含前工序的集成电路等建设项目

均提高了环境影响评价类别等级。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厘清“建设项目”、“环境敏感区”边界

本次修订工作之初，重点对应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范畴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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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应关注的“环境敏感区”进行了梳理。通过优化和

修订，使名录更具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使环境影响评价真正回归本质，

也为下一步开展登记表备案管理和排污许可制度提供依据。

（二）优化调整项目类别

2008版和 2015版名录中将各项目类别进行了归类，包括 A水利，

B农、林、牧、渔、海洋，C地质勘查等 23个大类。根据名录实际的

使用情况，以及各地环保主管部门的反馈意见，该类别的划分与《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环境影响评价注册工程的登记类别均存在分歧，

给建设项目确定所属行业带来了不便，因此本次修订不再对各建设项

目的类别进行划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其所属行业类别。

此外，本次名录调整后项目类别调整为 177个，除取消不属于建

设项目的 9个项目类别外，对名录中的部分项目类别又进行了整合，

如，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和洗浴场所等归为一类。在项目类别数量上

虽然有一定的变化，但从环境保护管理角度，并不是减少了纳入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建设项目类别数量，放松环保管理的要求，而是更为

科学合理的划分项目类别，缩减名录的篇幅，使其总体结构上更趋于

精炼合理。

根据目前生产行业分类的实际情况，本次修订对原有的项目行业

类别进行了优化调整。其中取消项目类别 9项；将“专科防治院（所、

站）、社区医疗、卫生院（所、站）、血站、急救中心、疗养院等其他

卫生机构”等与“医院”统一合并考虑，其中疗养院按照《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国务院第 149号令）纳入医疗机构管理；将“其他食品制造”调

整为“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也属于增加的

项目类别；将原“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中的“采选（含单独尾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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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压延加工”分别进行了合并；将餐饮场所、娱乐场所、洗浴场所，

以及殡仪馆、陵园、公墓等分别进行了合并；将原名录中的 187~190

四项统一合并为一项。

（三）由地方确定畜禽养殖规模

根据 2014年 1月施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

殖场（小区）类建设项目应分类编制报告书和登记表两类，2015版的

《名录》中取消了报告表的类别。近两次的征求各地环保主管部门的

意见中，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未设置报告表提出较多异议。首先，

在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畜禽养殖项目主要是生猪年出栏量

200-5000头中小型养殖场，污染较重，目前仅按登记表类别进行管理

不合理。其次，实际工作中，地方特种养殖无折算依据，地方反馈意

见较多。因此，本次修订大型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将按照省级人民

政府对其规模进行确定，并建议在名录中设置报告表的类别。

（四）简化部分改扩建项目

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是确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和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的主要依据。名录中相当一部分建设

项目是依据扩建后产生的环境影响程度来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

别。本次修订，针对不同建设项目的行业特点及生产工艺情况，把部

分建设项目扩建后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或对环境的影响增加

不大的项目也进行了简化处理，如：“服装制造”年加工 100万件及以

上的，以及“公路”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建设项目，重点关注新建

和新选址情况的环境影响，扩建的则相应的进行了简化。



11

五、其他修订的内容

（一）细化含有喷漆工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级

原名录中“金属制品”和“机械、电子”等项目类别中，含有喷漆工

艺的建设项目均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实际工作中，部分喷漆量较

小（或用水性漆），对环境的影响较小的金属制品、机械电子类的建设

项目按名录要求均需编制报告书，加重企业负担和延长审批时间。本

次修订重点考虑根据喷漆用量对含有喷漆工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类别进行调整。根据青岛市近 7年对含有喷漆工艺共 71个建设

项目的调查统计情况，其中年用漆量在 10吨以下的建设项目约占到

32%（用漆量 1~5吨/年的 15个，5~10吨/年的 8个）。因此，本次修订

以年用油性漆量 10吨（含稀释剂）作为调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划分

依据，即将原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约 1/3的建设项目进行简化，降级

为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细化和降低医院类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级

原名录中新建和扩建“医院”建设项目均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各地方环保主管部门的反馈意见中，均反映某些医院项目，如，部分

中医医院、口腔医院、眼科医院、美容医院等建设规模非常有限，环

境影响较轻，有的大型综合医院改扩建项目内容简单，仅增加床位或

者仅扩建门诊楼等，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要

求过高，且审批时间较长。因此，本次修订将各医疗机构中“新建、扩

建床位 100张及以上的”，即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划分为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其余则简化为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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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级

部分在城镇建成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城镇基础设施管网建

设、改造、道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施工期。该类项目施

工周期短，在严格执行施工扬尘控制要求、做好施工范围内生态恢复

等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较小。本次修订在“城市道路”、“城市桥梁”和“管

网建设”等项目类别均有重大调整和简化。

六、需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对于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较大的新型建设项目类别，由省

级环保部门提出其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建议，报环境保护部认定。除此

之外，本名录未作规定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二）名录中“涉及环境敏感区”中“涉及”的具体含义，是指建设

项目位于环境敏感区或占用环境敏感区红线范围内空间。名录中界定

的环境敏感区的范围，主要是判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的依据之一，

不能等同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保护目标”，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仍然要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周边环境敏感程度和各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筛选需要关注的“环境保护目标”。

（三）名录中涉及规模的，均指新增规模。

（四）单纯分装为不发生化学反应的物理混合过程；分装指由大

包装变为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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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数量的变化情况

项目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前 修订后

A.水利 6 6 6 6 0 0

B.农、林、牧、

渔、海洋
8 5 10 7 6 7

C.地质勘查 0 0 3 1 0 0

D.煤炭 2 2 4 4 0 0

E.电力 6 6 7 7 1 1

F.石油、天然气 5 5 3 3 0 0

G.黑色金属 5 5 1 1 0 0

H.有色金属 3 2 1 0 0 0

I.金属制品 3 3 3 3 0 1

J.非金属矿采选

及制品制造
11 8 14 11 0 1

K.机械、电子 12 12 12 13 5 6

L.石化、化工 6 7 2 3 0 0

M.医药 2 2 3 3 0 0

N.轻工 18 19 21 23 9 9

O.纺织化纤 3 3 4 4 3 3

P.公路 1 1 1 1 1 1

Q.铁路 3 3 2 3 0 0

R.民航机场 1 1 2 2 1 1

S.水运 8 8 6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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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城市交通设施 3 1 2 2 2 2

U.城镇基础设施

及房地产
10 8 12 13 2 3

V.社会事业与服

务业
10 8 29 21 15 11

W.核与辐射 11 8 13 9 3 4

合计 137 123 161 146 48 50

注：本次修订后，名录不再划定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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